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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4 年 7 月 15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杭州仲裁委员会 

（五）反请求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关于本案的仲裁裁决书。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庆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申请人一 

姓名或名称：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飞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刘飞、高松担任董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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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申请人二 

姓名或名称：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维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高松担任董事的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申请人持有被申请人一股权期间，双方发生多笔款项往来。2022 年 4 月 28

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天健审〔2022〕5060 号），确认申请人

对被申请人一享有人民币 17,903,100.00元的应收款债权。 

因被申请人一未归还欠付款项 17,903,100.00 元，申请人遂于 2022 年 12

月 13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称“浦东法院”）对被申请人一提起诉讼，

要求其返还 17,903,100.00 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浦东法院于 2023年 1月 5日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23）

沪 0115 民初 7906号。诉讼过程中，被申请人二于 2023年 3月 30日作为第三方

债务加入，主动自愿与申请人、被申请人一共同签署了《三方协议书》。 

《三方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即被申请人一）和丙

方（即被申请人二）将附件房产过户予甲方（即申请人）（以甲方取得已登记甲

方为所有权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日为准，以下简称‘房产过户之日’），全面

抵偿乙方负债。”附件《抵债房产明细》载明，一处房产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

北街家园二区 10号楼-1至 3层 10-7”，建筑面积为 305.6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

“X京房权证昌其字第 349498号”；另一处房产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北街家园

四区 11 号楼-1至 3 层 11-1”，建筑面积为 311.67平方米，产权证号为“X京房

权证昌其字第 384467 号”（以下合称“案涉两处房产”）。 

《三方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乙方和丙方不可撤销地承诺，在 2023 年 6

月 15 日前将附件房产过户给甲方并完成相应不动产登记。因附件房产过户产生

的税费，由各方依法各自缴纳、承担。如乙丙双方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将附件房产

过户给甲方，则乙方、丙方连带地、无条件地全面配合甲方通过强制执行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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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房产过户，具体配合工作以甲方要求为准。届时，乙方还应承担甲方因本案支

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其他财产保险费、律师费等。” 

《三方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乙方及丙方承诺，在房屋过户之日前，乙方

及丙方为附件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并享有完全的处置权，附件房产不存在抵押、担

保等任何权利负担，且不存在因乙方或丙方债务等事由导致被法院冻结和强制执

行等任何纠纷情形。如因房屋上述权属瑕疵导致房屋无法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完

成过户的，丙方对乙方负债承担无限连带还款责任。” 

经查，案涉两处房产均登记在被申请人二名下。 

因被申请人二并非诉讼一方，纠纷无法通过浦东法院出具调解法律文书解

决，申请人遂于 2023 年 4月 19日提出撤诉申请。2023年 4月 26日，浦东法院

作出（2023）沪 0115 民初 790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准许申请人撤诉。 

因被申请人一和被申请人二未能于 2023年 6月 15日前办理两处房产的过户

手续，申请人遂提起本案仲裁，并为此已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250,000.00 元。 

以上事实均由杭州仲裁委员会（2023）杭仲 01 裁字第 1622号裁决书查明认

定，并据以裁决：1、申请人、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签

订的《三方协议》合法有效；2、被申请人一与被申请人二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三十日内将被申请人二名下的北京市昌平区北街家园二区 10号楼-1至 3层 10-7

房屋、北京市昌平区北街家园四区 11 号楼-1 至 3 层 11-1 房屋过户至申请人名

下，并协助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3、被申请人一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50,000.00 元。4、被申请人一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仲裁费 124,992.00元。 

    裁决生效后，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于 2024 年 1月 12

日将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北街家园四区 11 号楼-1 至 3 层 11-1 的房屋过户至申

请人名下，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收到执行款 174,992.00 元。但其中北京市昌平

区北街家园二区 10 号楼-1 至 3 层 10-7 房屋因被申请人二未履行其与案外人李

宇斐之间的（2023）京 0114 民初 5228 号判决书，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

2023年 12月 14日做出（2023）京 0114执 12974 号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客

观上无法完成过户。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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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一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二北京罗顿

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申请人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本金 9,654,404.22元

及从 2024年 1月 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暂计至 2024 年 7 月 9 日的资

金占用损失为 165,613.26 元），暂合计人民币 9,820,017.48 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一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申请人罗顿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暂计人民币 447,187.00 元； 

3、请求裁决本案的仲裁费由两被申请人承担。 

以上仲裁请求暂合计人民币 10,267,204.48 元。 

仲裁理由： 

《三方协议书》已经生效仲裁裁决认定合法有效，经仲裁和强制执行后未实

际履行的债务，两被申请人仍应当按约继续履行。故被申请人一应当继续清偿欠

付的负债和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被申请人二应当对被申请人一的负债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 

被申请人二名下实际过户的房产价值 8,950,000.00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且各方未约定抵偿顺序，故根据《三方协议书》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561 条关于清偿顺序的规定，该 8,950,000.00 元先后抵偿利息、主债务。

经计算，截至本次仲裁申请提起之日，两被申请人仍欠付申请人本息合计

9,820,017.48 元。 

同时，关于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根据《三方协议书》第三条第

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82 条规定，应当由被申请人一承担。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仲裁裁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六十条、第五百七十

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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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本金

人民币 8,953,100.00 元及利息人民币 533,429.57 元。 

二、被申请人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资金

占用损失(以人民币 8,953,1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1 月 13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 

三、被申请人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

人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人民币 375,378.79 元。 

四、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80,530.00 元(申请人已预交)，由申请人罗顿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 1,874.00 元，由被申请人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

申请人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 78,656.00 元；被申请人上海

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的部分，

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请人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事项涉及公司对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如能成

功收回该笔款项，有利于改善公司现金流紧张的现状，具体财务影响以经会计师

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

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告编号：2024-054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仲裁裁决书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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